
 

【完登 50 岳】領獎回覆函 

◼ 請填寫本獲獎回覆函，並於 115 年 02 月 25 日前（郵戳為憑），以【掛號】寄至： 

4076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839 號 17 樓【歐都納 行銷企劃課 曾小姐 收】聯絡電話(04)2358-

3456#266。本回函資料僅做為此次活動獎項兌領之用。 

◼ 請務必填寫完整、字跡正楷清楚。若未填寫本函、未於期限內回函、資料不完整／有誤／潦草、而導致無法核對中

獎者資料或寄送有誤等其他不可歸責歐都納之事由等情形，一律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不再另行通知，亦不得要求補

發。  

◼ 獲獎商品若金額為 1,001 元以上者，公司應依規定辦理扣（免）繳申報；金額為 1,000(含)以下者，公司得免依本法

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，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(但仍需提供領獎清冊作為公司會計核銷帳務之憑據)。若所得人一年中

在不同時間同一家公司，一次中 500 元，隔一段時間又中 600 元，因全年度給付金額已超過 1,000 元，公司應所

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，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，而所得人應將該筆所得計入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計算。年度累

積中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20,010 元者扣繳 10%稅款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不論金額大小扣繳 20%稅款。若未

能依規定繳納稅額，即視為自動放棄領獎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◼ 活動小組收到本函，核對領獎者資料無誤後，將於 60 個工作天寄送至您填寫的地址；若您是 50+100 岳獲獎者，

將統一於頒獎典禮一同給您。 

◼ 獎項依主辦單位公佈為準，不得兌換現金或其他商品。獎項以商品建議售價為中獎金額，不得變更。 

【獲獎者資料】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領獎獎項 
認證獎狀乙張、小百岳吸水巾乙個、歐都納購物網紅利點數 200 點、 

完登 50 岳紀念臂章乙個 

是否已加入 

歐都納購物網會員 
    是(聯絡電話請與註冊會員相同) 

    否 

*須完整註冊後才能領取紅利點數* 

獎項寄送地址  

 
◼ 本人擔保本中獎回覆函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並無不實情事，亦無侵害他人權益或偽造、變造他人資料等情事，若有不

實，本人願負一切民事、刑事責任。  
 

領獎者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中 華 民 國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

 


